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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1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保护

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于2017年4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17年度与

关联方产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2016年同类交易实

际发生总金额为19,999,983.81元，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方能生效。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天津武清英华第

二幼儿园 

销售产

品、商品 

以市场化为

原则 

合计预计

5,000万

元 

15,210.95 354,560.30 

北京市海淀区红

缨幼儿园 
24,801.56 333,977.49 

天津武清区英华

幼儿园 
9,361.30 380,223.96 

德州经济开发区

高地红缨幼儿园 
81,525.05 472,780.90 

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红缨幼儿园 
35,539.89 124,472.87 

岳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红缨幼儿园 
34,786.51 280,040.5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小计 - - 201,225.26 1,946,056.0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天津武清英华第

二幼儿园 

提供劳务 
以市场化为

原则 

- - 

北京市海淀区红

缨幼儿园 
943,396.23 9,117,754.53 

天津武清区英华

幼儿园 
943,396.23 6,072,264.69 

德州经济开发区

高地红缨幼儿园 
- - 

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红缨幼儿园 
- 1,920,512.28 

岳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红缨幼儿园 
- 943,396.23 

小计 - - 1,886,792.46 18,053,927.7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天津武清英

华第二幼儿

园 

销售产

品、商

品 

354,560.30 

合计

预计

5,000

万元 

0.19% 

60% 

2016年 4 月 23

日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

201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6-040） 

北京市海淀

区红缨幼儿

园 

333,977.49 0.18% 

天津武清区

英华幼儿园 
380,223.96 0.20% 

德州经济开

发区高地红

缨幼儿园 

472,780.90 0.25% 

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红

缨幼儿园 

124,472.87 0.07% 

岳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红

缨幼儿园 

280,040.56 0.15% 

小计 - 1,946,056.08 1.04% 

向关联

人提供

天津武清英

华第二幼儿

提供劳

务 
- - 



3 
 

劳务 园 

北京市海淀

区红缨幼儿

园 

9,117,754.53 12.29% 

天津武清区

英华幼儿园 
6,072,264.69 8.19% 

德州经济开

发区高地红

缨幼儿园 

- - 

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红

缨幼儿园 

1,920,512.28 2.59% 

岳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红

缨幼儿园 

943,396.23 1.27% 

小计 - 18,053,927.73 24.3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天津武清英华第二幼儿园 

该园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缨教

育”）100%出资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刘春艳，注册资本150万元，

主营业务：学前教育、全日制适龄儿童、幼儿教育，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

振华西道奥克斯盛世郦园小区。 

2、北京市海淀区红缨幼儿园 

该园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红缨教育100%出资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法定代表人为

杨瑛，注册资本150万元，主营业务：学前教育，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北路

百旺家苑小区。 

3、天津武清区英华幼儿园 

该园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红缨教育100%出资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法定代表人为

刘春艳，注册资本150万元，主营业务：婴幼儿学前教育，住所：天津市武清区

栖仙公寓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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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州经济开发区高地红缨幼儿园 

该园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红缨教育设立的民办非企业，红缨教育出资比例为

61%，法定代表人为刘春艳，注册资本100万元，主营业务：学前教育，住所：德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地世纪城西南角。 

5、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红缨幼儿园 

该园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红缨教育设立的民办非企业，红缨教育出资比例

为80%，法定代表人为刘春艳，注册资本2万元，主营业务：全日制、适龄儿童、

幼儿教育，住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海云天小区内。 

6、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红缨幼儿园 

该园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红缨教育设立的民办非企业，红缨教育出资比例

为60%，法定代表人为刘春艳，注册资本3万元，主营业务：学前教育，住所：岳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海路管理处北港社区。 

（二）关联关系 

上述六家幼儿园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机构，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3条对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的定义，

上述六家幼儿园均非公司的关联法人，其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上述六家幼儿园均

系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民办非企业机构，故未将其列入公司全资子公司

红缨教育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上述六家幼儿园的报表体系不纳入本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六家幼儿园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的交易比照关联

交易处理。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公司子公司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信用良好，经营

稳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同类产品或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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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交易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

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

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提升公司的

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2017年度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

经营所需，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关联交

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

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对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并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15日 

                                                                                           




